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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质押到底有什么规定，股权质押应符合哪些条件-
股识吧

一、股权质押应符合哪些条件

(一)股权应当具有可转让性。
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而取得的，依法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参与公司事务并
在公司中享有财产利益的，具有转让性的权利。
正是由于兼备财产性和可转让性，股权才可以作为一种适格的质押物。
因此，判断某公司的股权时候可以质押时，必须首先确定该股权是否可以依法转让
。
例如，如下情形中的股权因不具有可转让性因此不可作为质押的标的：《公司法》
第142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
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
他限制性规定。
” (二)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股权转让的内
部决策程序，如果公司章程没有特别约定，应当按照《公司法》第72条规定履行决
策程序，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三)以股权出质的，应当签订书面股权质押合同。
《担保法》第78条第l款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
当订立书面合同。
书面股权质押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质物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
质押担保的范围；
质物移交的时间；
当事人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四)以股权出质的，还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办理出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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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有哪些限制条件

1、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条件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要满足下列条件：
(1)向作为债权人的同一公司中的其他股东以股权设质，不受限制。
(2)向同一公司股东以外的债权人以股权设质，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且
该同意必须以书面形式即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作成。
如果过半数的股东不同意，又不购买该出质的股权，则视为同意出质。
该种情形，也必须作成股东会决议，并且应在股东会议中明确限定其他股东行使购
买权的期限，期限届满，明示不购买或保持缄默的，则视为同意出质。
2、股份公司股权质押的条件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股权质押要满足下列条件：
(1)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出质。
(2)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出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出质，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出质。
(4)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三、股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哪些

首先，当股权出质的时候，出质的究竟是什么权利呢?无论出质的是财产权利还是
全部权利，权利都不可能向实体物那样转移占有，只能是通过转移凭证或者是登记
的做法来满足。
因此究竟转移了什么，我们从设质的活动中无法辨明，但可以从质权执行进行考察
。
其次，当债务清偿期届满，但是设质人无力清偿债务，就涉及到质权执行的问题。
《担保法》对于权利质押的执行没有规定，但允许比照动产质押的一般规定。
对于动产质押的执行问题，《担保法》第71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
偿的，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物折价，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质物。
因此权利质押的质权人也可以与出质人协议转让质押的权利，或者拍卖、变卖质押
的权利。
无论协议转让质押的股权还是拍卖、变卖质押的股权都会发生同样的结果，就是受
让人成为公司的股东。
否则受让人如果取得的是所谓的财产权利，但是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选择管理者
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却由一个与公司财产都没有任何关系的当事人来享有，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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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荒谬的吗?因此这也就反证出从一开始设质的就是全部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
财产权利。
因为一项待转让的权利如果开始就是不完全的，但是经过转让却变成了完全的，这
是不可能的。
有作者亦指出，作为质权标的的股权，决不可强行分割而只能承认一部分是质权的
标的，而无端剔除另一部分。
再次，当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出质股份时，实际上就已经蕴含了允许届时可
能出现的股份转让，其中包括了对于公司人合性的考虑。
中国《担保法》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于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
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而《公司法》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
资和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比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设质也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其一质权人为公司的其它
股东，此时以公司的股份设质无须经过他人同意。
其二，当以公司股份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设质的，则应当需要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
因为如果届期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质权人就可能行使质权，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
鉴于有限责任公司一定的人合性，需要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而公司股东的过半数同意，就意味着实际上公司股份的设质是不与公司的人合性冲
突。
最后，从观念上来分析，传统的观念以为公司的股份的设质仅仅包括财产性的权利
，这是将权利孤立地进行分割。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主体是不可能如同法学家一般将权利分割成诸多部分，
并且进行考虑。
另外，假如真是只能转让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种设想必然会在质权执行时产生纠
纷，从而与民法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相冲突。
所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的标的应该包括全部的股东权利。

四、股票质押新规原文是怎样的

f pretty little eyes like two black 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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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有什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份转让的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是可以发行股票，其股权以股票形式来表现，分为记名股与无
记名股。
公司向发起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对社会公
众发行的股票则既有记名股也有无记名股。
以记名股票出质的，出持人与质权人应订立质押合同或者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并向
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无记名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订立质押合同或者背书记载质押字样。
质押合同自股票交付之日起生效。
未经背书质押的无记名股票，不得对抗第三人。

六、股票质押新规出台 都有哪些值得大家着重关注

股票标的，融资额。
融资人的实际需求，期望利率，股票的折扣率跟质押率等等，关键就是了解融资人
有多少股票能质押，想融多少，能不能谈判，再跟券商或者银行的人反复协商

七、什么是股权质押，我国法律对股权质押有哪些规定

股权质押（Pledge of Stock Rights）又称股权质权，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
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
按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规定，质押以其标的物为标准，
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股权质押就属于权利质押的一种。
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中国《公司法》对股权质押缺乏规定。
真正确立了中国的质押担保制度的是1995年10月1日
开始实施的《担保股权质押《担保法》法》，其中包括关于股权质押的内容。
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再次明确股权可以质押。
《担保法》第七十五条（二）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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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出质。
另外，1997年5月28日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经其
他各方投资者同意将其股权质押给债权人”予以特别确认。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
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
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
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以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
设立；
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物权法》关于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登记程序的规定与
《担保法》不一致。
因《物权法》颁布在后，股权质押的法律实践操作以《物权法》为准。
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经
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
未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则可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
综上可见，已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证券登记机构办理质押登记，未
上市的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质押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质
押登记，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质押应向审批机关办理审批及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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